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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的内战法理及政策逻辑

王鹤亭＊

　　摘　要　中国内部的政府继承因内战而发生，内战的延续导致政府继承过

程仍在持续，内战的结束将带来中国的完全统一以及政府继承实践的完成。两

岸关系的实质是一场尚未终结的内战，两岸之间从内战行动发展为内战状态，从

内战的双边行动发展为单方控制，作为叛乱团体的台湾政权并不具备交战团体

的权利和地位，而合法政府则具有选择适当方式完成继承、阻遏分裂以及终结内

战的权利。两岸关系中的内战法理逻辑确证并巩固着“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政

治与法律现实，保障了中央政府的合法权利，限定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路径与

方式，在首选“和平统一”终结内战的同时，也确立了中央政府被动使用非和平方

式解决问题的权利与合法性。

关键词　两岸关系　内战　台湾政权

　　１９４５年台湾回归 祖 国 怀 抱，但 此 后 内 战 爆 发，被 新 政 权 所 取 代 的“中 华 民

国”政权败退台湾，形成一个中国内部两个政权对峙的格局，但两岸并未因内战

等原因分裂，“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与现状从未改变。台湾问题也就成为

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由于中国政治传统的独特性、“一个中国”下政府继承

的复杂性和中国内战的延续性，使得两岸间的相关实践有别于一般国家，在适用

相关国际法理时仍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本文拟结合国际法一般原理，对两岸

关系中“内战”法理及逻辑的适用尝试进行粗浅的探讨，以期对两岸政治定位、统

一路径及模式的研究提供新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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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岸关系：从继承逻辑到内战法理

台湾问题的产生、延续 与 最 终 解 决 都 与 中 国 的 内 战 相 关，因 内 战 而 产 生 继

承，即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等同于在法律上宣告“中华民国”死亡而

不复存在①，而遗留的问题则是“１９４９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权利能力层

面的政府继承，而尚未完成行为能力层面的政府继承”②，或者说“源自国共内战

的政府继承实际上处于进行时状态，并未最终完成”③。也就是说，内战带来了

中国内部两个政权“中央———地方”“合法———非法”法律地位的转换，这种转换

虽然在法理上已经完成，但实践上仍处于 进 行 时 并 将 在 内 战 进 程 中 逐 渐 完 成。

因此，“继承”与“内战”的两种逻辑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或者说两种过程是相伴而

生的，政府继承由于内战而产生，内战的延续导致政府继承过程仍在持续，内战

的结束也带来中国的统一以及政府继承实践的完成。

台湾问题源于中国内部的国共内战，正如１９９３年中华人民共 和 国 国 务 院

台湾办公室发布《台湾问题与 中 国 统 一》白 皮 书 中 所 界 定：台 湾 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已归还中国。之所以又出现台 湾 问 题，

与随后中国国民党发动 的 反 人 民 内 战 有 关④。１９４９年“中 华 民 国”被 推 翻，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告成立，政府继承也本应随着内战的结束而完成，但 由 于

外 部 势 力 的 介 入，使 得 中 国 内 战 尚 未 结 束，而 政 府 继 承 的 实 践 过 程 仍 在 持 续。

２０００年发布的《一个中国的 原 则 与 台 湾 问 题》再 次 强 调，“台 湾 问 题 是 中 国 内

战遗留下来的问题。迄 今，两 岸 敌 对 状 态 并 未 正 式 结 束”。“台 湾 问 题 则 是 中

国内战遗留的问题，是内政问题”⑤。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胡锦涛讲话则进一步

指出，“１９４９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

４４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第５期

①

②

③

④

⑤

朱松龄．国家统一的宪法学问题研究［Ｍ］．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３４．
李秘．两岸政治关系初探：政府继承的视角［Ｊ］．台湾研究集刊，２０１０（１）：２３．
郑振清，巫永平．海峡两岸特殊关系的法理解释———国际法" 政府继承" 理论与两岸政府继承特殊

形式探析［ＯＬ］．公共管理评论，２０１１（２）：８．
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国 务 院 台 湾 事 务 办 公 室．台 湾 问 题 与 中 国 统 一［ＥＢ／ＯＬ］．１９９３－０９－０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ｗｙｔｂ．ｇｏｖ．ｃｎ／ｚｔ／ｂａｉｐｉｓｈｕ／２０１１０１／ｔ２０１１０１１８＿１７０００１８．ｈｔ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一 个中 国 的 原 则 与 台 湾 问 题》白 皮 书［ＥＢ／ＯＬ］．２０００

年２月．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ｗｙｔｂ．ｇｏｖ．ｃｎ／ｚｔ／ｂａｉｐｉｓｈｕ／２０１１０１／ｔ２０１１０１１８＿１７００１４８．ｈｔｍ．



而是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①。这也说明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定义台湾问题时，强调了内战的影响，是以内战逻辑来界定

两岸关系。

与大陆方面相同的是，台湾方面至少在１９９１年以前排他性地坚持以内战法

理来界定两岸关系，认为大陆是所谓“沦陷区”“匪占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政权是 “叛乱团体”，并因反抗 “合法”的 “中华民国”而引发了中国内战，作为

“合法政府”自然负有恢复“国家”法律秩序和政治统一的责任。因此“中华民国”需

要对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实行所谓“动员戡乱”，所谓“戡乱”的主要

对象即是作为“叛乱团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同时，“中华民国”政权力图

维持指向整个中国的代表性法律体制和政治架构，并在国际上自我坚持是代表

中国的合法政府。而即便在台湾方面不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叛乱团体”，

或是认为内战已经结束，但依然提出或呼应两岸之间应签订“和平协议”、结束敌

对状态的倡议。

因此可以判定，“合法政府对叛乱团体，是大陆和台湾在内战思维主导下的

产物”②。内战逻辑至少是两岸都认可并坚持过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

民国”也必然是中国内战以及内战相关法理约束下的相关方。以内战逻辑或是

内战的相关国内法及国际法原则去界定两岸政治关系，既合乎两岸关系历史发

展的实际，也是法理规范的“应然”。

二、内战形态：从内战行动到内战状态

按照内战的严格意义，当一个国家内两个对立的团体为着争夺国家的权力

而诉诸武力，或者一个国家内大量居民武装起来反对合法政府时，就发生内

战③。内战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合法政府均以恢复一个统一的法理和政治秩

序为目的，甚至叛乱团体或交战团体也会以重构这一秩序为目标，实现这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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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达到这一结果的方式并不是唯一的，包括但不限于：合法政府消灭叛乱者、叛

乱者彻底胜利、交战各方通过谈判等达成一体化安排，等等。内战一般会持续一

定时间，而且其形式也较为多样，既可能表现为直接的事实武力行动，也可能是

一种法理上的或是政治上的特殊形态。

两岸在相当长时间内都认定两岸间处于没有结束的内战状态，这也是一种

需要尽快加以克服的非常态，双方也各有自己坚持的方式，当然终结内战的方式

及倡议也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在两岸处于敌对状态的情形下，双方均坚

持‘内战思维’，以消灭或吞并对方为最终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只能否认对

方政权的合法性，坚持己方政权的唯一法统地位”。“在这一定位框架下，大陆方

面对台湾当局的定位有死亡政权、割据政权、非法政权、地方当局等，并且以国际

法上的政府继承理论加以论证”①，大陆先后坚持“武力解放”“和平解放”的方式

追求内战终结，尤其是在１９７９年以前主要以“炮击”等热战形式来呈现，这是一

种典型的内战行动。而台湾当局也先后提出“反攻大陆”“一年准备，两年反攻，

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光复大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等口号，并组织过多种形

式的军事行动。

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与 台 湾 政 权 之 间 的 敌 对 形 态 也 逐 渐 发 生 改 变。首 先 是

１９７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结束“热

战”行动，不再以解放或消灭“叛乱团体”为结束内战、完成继承并实现最终统一

的首选手段，而是以“和平统一”为优先目标，主张通过两岸谈判的方式来解决，

并将两岸复归统一界定为两岸结束政治对立，意味着内战终结可以以交战双方

就内政外交达成有序安排的方式来实现。而台湾方面主要的变化则是伴随着所

谓“民主化转型”的系列调整，１９９１年４月第一届“国民大会”召开临时会议，废

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终止“动员戡乱”，不再将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定 位 为

“叛乱团体”，而为了界定所谓“动员戡乱”结束以后的大 陆 政 权，台 湾 当 局 运 用

“政治实体”这一概念，承认大陆是一个政治实体，并在１９９１年按照“一个中国、

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的架构制定了“国家统一纲领”②，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治理大陆地区的合法性，随后又进行了“‘中央’民代全面改选”“修宪”“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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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选”等改革，放弃了“合法政府－叛乱团体”的定位模式，放弃了内战法理逻辑，

后来甚至以政经本土化和政经国际化而“去内战化”①。

然而，两岸政权相应的政策行为调整并不意味着内战已经终结，也不意味着

内战法理约束力和规范性的结束。虽然台湾方面有声音主张或认定内战已经结

束，但这并非是出自于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善意，更多的是反映了“两国论”

“一中一台论”等企图摆脱相关国内法约束的企 图，如 代 表 性 的 观 点 认 为“１９９１

年‘修宪’已经改变了‘我国宪法’的‘地域效力’，也就是改变了‘我国’的‘领土范

围’。１９９１年以后的历年‘修宪’，不仅造成‘我国政府’的民主化，更具有重新确

立‘我国政府’民主正当性来源与范围的效果……两岸间如果发生军事冲突，将

会是国际法上的战争或武力冲突，而不是内战。两岸间的争议，也是国际争议，

应适用国际法与国际纠纷解决机制解决，而不是适用国内法解决”②。这种企图

不仅有违基本法理，而且也与两岸民众的基本认知相背离，实际上长期以来，结

束两岸敌对状态、终结内战、签订和平协议等一直是台湾地区的朝野共识，说明

台湾社会对于两岸处于内战状态是认可的。

在内战过程中，原本的交战双方中止了彼此间的武力行动，这是否就意味着

内战的结束，以及统一方式是否已经不再适用国内法或内战法理呢？这从根本

上取决于内战的性质及形式。内战在本质上是一国内部的不同团体之间的武装

敌对，虽然在交战各方的权利地位以及行为规则等问题上，内战并不能适用国际

法，但是国际法对于战争形态的相关规范却具有逻辑上的参考价值。在国际法

中，“某些作者遵从格劳秀斯的权威意见，把战争界说为一种特殊状态；另一些作

者则把它界说为一种特殊行动。”③而战争或“战争状态”被认为“是战争行为所

引起的，也就是说，是包含使用武力的强制行动所引起的”，但与此同时，“单纯的

战争宣告，也就是表示诉诸战争（即使用武力的意思）的正式宣告，即使这种意思

实际上并没有或者还没有付诸实施，也引起战争状态”，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某些拉丁美洲国家曾经对德国宣战，虽然在这些国家和德国的相互关系中

并没有使用武力。但在宣战后，它们之间就被认为存在着战争状态，而和约才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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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了这种状态。可能的是，按照一般国际法，宣战具有这样的效果：可以使用国

际法上关系交战国义务和权利的某些规则”①。从国际法的相关规范和国际政

治实践来看，战争既是一种特殊行动，也可以是一种特殊状态，既由于直接的武

力强制行动而造成，也可以由单纯的战争宣告而开启。参照这一逻辑，内战可以

是武力行动，也可以是交战状态，武力行动的中止不等同于内战状态的结束，只

要合法政府没有放弃结束内战的努力，或是合法政府发布了对于叛乱者的武力

行动宣告，或是交战双方没有达成正式协议，内战状态就一直持续。因此，可以

推定，两岸间中止武力行动并不意味着内战的终结，台湾当局所谓“承认”中华人

民共和国在大陆的统治并没有改变内战状态。

三、内战行为：从双方行动到单边控制

两岸双方对于内战的共同认知和各自确认逐渐演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

的单方坚持，台湾政权放弃了内战逻辑，从早期坚持“汉贼不 两 立”“反 攻 大 陆”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逐渐发展到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大陆地区的统治，

甚至意图走向“独台”或“台独”，然而从双方行动到单方主张也并未改变两岸关

系处于内战状态的性质，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单方主张以及单边控制的

行为仍是合法合理的。

从国内法意义上来说，如果叛乱者属于内战中的叛乱团体，那么这种内战就

是纯粹的国内管辖事务，而合法政府则可以选择其认为合适的方式来终结叛乱，

合法政府的单方主张自然具有最终决定性的约束力，而且“在国内法上，对具有

制裁性质的武力使用的反抗是被禁止的，而且构成了一个不法行为，对之另加制

裁”②。因此，对于作为“叛乱团体”性质的“中华民国”政权而言，其自身的单方

面主张并不能影响或改变内战状态，而内战状态及性质恰恰是可以由作为合法

政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内战的存在也并不决定于“叛乱团体”

反对武力的单方主张，台湾政权单方面反对大陆对台动武、“脱内战化”③逻辑都

不能改变两岸处于内战延续的状态。

当前的台湾当局有效管辖台湾地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尚未实现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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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统治，这常被曲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不拥有对台湾地区的主权权

利，并由此主张内战已经无法继续，台湾因此也并不是“叛乱团体”，甚至成为“主

权独立国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当然没有权力单方面决定台湾前途等问题。

这一说法违背了基本的国际法和内战法理，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基于继承逻辑

当然拥有对于台湾地区的主权权利，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导致内战尚未终结

而没有将权利落实为有效统治的权力。但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从法理的角度而

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不是没有“实效控制”台湾的，因为“恢复或争取控制

的努力”与“实效控制”是相似的，中央政府不放弃对叛乱者的镇压、不放弃对叛

乱地区的秩序恢复与“实效控制”台湾地区的法律效果是一样的。凯尔森曾在论

述被占领国的流亡政府对于被占领国的代表权时认为“恢复控制的努力”与“实

效控制”是类似的。“努力恢复对领土的有效控制的要求代替了行使有效控制的

要求。这种要求也是实效原则的一种适用”。“流亡政府虽然暂时失去对领土的

有效控制但仍被认为被占领国的政府，并不意味着，在这种情形下，实效原则完

全不适用了，而只意味着，实效原则所指的不是对领土的控制，而是恢复这种控

制的有实效的努力”①。对于“实效”原则的适用，流亡政府尚且如此，更何况是

被承认的并且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并追求完全统一的合法政府呢？台湾政权

有效管辖台湾也并不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真正缺乏法律意义上的“实

效控制”，正是因为内战状态的存在导致中央政府的“控制”形态有别于一般状态

下的国家，而这种特殊“控制”因内战法理和逻辑而具有与一般形态的“控制”相

同的法律效力。

四、台湾政权：从叛乱团体到交战团体？

内战发生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中央政府与叛乱团体或者是两个甚至更多

敌对团体之间，并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因为“战争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一国

（或一些国家组成的共同体）对另一国（或一些国家组成的共同体）所采取的行

动。如果两方之一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或一些国家组成的共同体，如联合

国），强制行动即使包括使用武力，就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②。内战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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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一国中央政府享有对反政府武装的交战权；内战中适用作战

规则的标准、范围及具体措施上与国际性武装冲突相比有其特殊性①，而其中的

关键是要区分其中交战的某一方是叛乱团体还是交战团体。

对叛乱团体的承认是在一国发生内乱情况下外国承认该国的叛乱者为叛乱

团体的行为，这可能发生在叛乱规模尚未达到相关程度，或是即使达到但因故不

被承认为交战团体时。“在这种和类似情形下，第三国就既不做正式的宣告，也

不承认叛乱部队享有足以对外国国民发生影响的权利，同时则避免把他们当作

法律破坏者（只要他们不妄图要求对所占领土以外的外国人进行干涉的权利），

而把他们看作他们所占领领土内的事实上的当局，并与他们维持为保护本国国

民、保证商业交往及其他有关敌对行为的事项所必要的关系。当发生这种情况

时，叛乱者就对第三国取得了叛乱团体的地位②。

对叛乱团体的承认行为也会产生相应的国际法效果，即承认国可以在内战

国合法政府的 同 意 下 援 助 其 与 叛 乱 团 体 作 战。“如 果 一 国 用 其 武 力 援 助 另 一

国———这就意味着援助 另 一 国 的 政 府———对 未 被 承 认 为 交 战 团 体 的 叛 乱 者 作

战，援助国的强制行动就跟被援助国的强制行动具有同样的性质。它是内战中

参加了被援助国的合法政府的方面。这是这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即它对破坏其

法律的反应，也就是它对不合法使用武力的反应。由于一国只有在得到另一国

的明示或默示同意时在法律上才能参加另一国的内战，援助国的强制行动归根

到底也就是被援助国的行动，因为它是被援助国政府所授权的”③。

而当叛乱者被承认为交战团体后，就使得内战具有了战争的性质，“只在国

家之间才有战争的这项规则有一个例外，即如果在内战中叛乱者被承认为交战

团体”④。交战团体或被视为表面的而非真实的国际人格者⑤，因被视为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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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而取得国际地位①，甚至交战团体的承认被认为“是与一个共同体作为一个

国家的承认较为相似的”，而且“这个实体实际上是与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相似

的”②。叛乱者作为交战团体的承认在国际法上是重要的，“它是以内战为前提

的。在国际法所决定的某些条件下，这种内战可以取得国际战争的性质”，而条

件是：“（一）叛乱者必须有其自己的政府和军事组织。（二）叛乱者必须是按照战

争的技术形式进行的，也就是说，其规模必须比小规模的叛变大，而且必须具有

战争的真正特征，特别是关于双方所使用的破坏手段。（三）叛变者政府必须在

事实上控制着内战发生国的领土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叛变者所成立的秩序必须

对该国领土的某一部分是有实效的”。而叛乱者作为交战团体的法律承认首先

要基于“国际法所一般决定的上述事实是存在的”这一前提，这种承认由叛乱所

针对的合法政府做出以及由其他国家政府做出③。

对交战团体承认产生两个最重要效果：（一）在承认国和被承认的交战团体

的关系上，适用关于战争行为和中立的国际法规范。一国在承认叛变者为交战

团体后，对叛乱者政府以及叛乱者所针对的合法政府就负有中立国所负的义务；

在合法政府承认叛乱者为交战团体后，参加内战的个人在落于他方手中时不应

予以控诉，尤其是内战所针对的合法政府不得以叛国、谋杀等罪名将其视为罪犯

进行控诉，而他们必须按照国际法规则受到战俘的待遇。（二）按照发生内战的

国内政权变动的情况，不仅对合法政府而且对叛乱政府都规定有国际责任，前者

对叛变者所控制的领土上可能发生的事件免除一切责任，而后者则对这种事件

担负责任④。

然而，对于台湾政权是叛乱团体还是内战团体，主要还是看合法政府与其他

国家承认与否。因为只有对叛乱者的交战团体承认才能为其带来相对应的国际

上的法律地位，“在内战期间，哪一个自以为政府的个人或哪些一群人是政府，可

能是有疑问的；在这种情形下，新政府的法律承认是必要的。这种承认，就被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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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的政府在对承认的政府的关系上的法律存在而言，是构成性的”①。从台湾政

权的实际情况来看，确实有其自己的政府和军事组织，两岸对抗的规模也比小规

模的叛变大，并在事实上控制着内战发生国的领土的一部分，而且合法政府也并

未能对发生在台湾地区的事件承担一切责任，这些似乎符合交战团体的条件，以

至于台湾当局甚至被认为具有一定的限于交战团体的国际地位。然而即便具备

了前提要件也不意味着就具有了相应交战团体的地位和权利，因为交战团体的

承认应由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其他国家做出，而实际上合法政府和

其他国家并没有明示或默示台湾政权是内战中的交战团体，或者说作为叛乱团

体的身份并没有被挑战与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曾明确将“国民党政权”“中华民国”政权定义为叛乱团

体，在１９７９年以前坚持以“解放”的方式来结束叛乱团体的存在，但“所谓叛乱地

位的承认并不给予叛乱者以在国际法上的一种法律地位”②。随着两岸关系的

缓和，大陆以及台湾方面主张结束敌对状态，但也没有迹象表明大陆方面默认台

湾方面是交战团体。而其他国家乃至国际组织也是如此，尤其是联合国２７５８号

决议在指代台湾当局派驻联合国的“代表”时，没有用“台湾政府代表”或“中华民

国政府代表”，而是代之以“蒋介石的代表”③，将其以往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

机构中的存在界定为“非法占据”，因此应被“驱逐出去”，同时“恢复”原本属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决议背后的法理逻辑就是将１９４９年以来的所谓

“中华民国”定性为叛乱团体。

五、内战终结：和平统一或武力解决

虽然国际法中继承和内战法理没有具体考虑内战中被继承的旧政府、叛乱

团体长期存在的特例，但是对相关问题的限制性规定或边界约束是十分清晰的，

即合法政府具有选择适当方式来完成继承、终结内战的权利，对“旧政府”或叛乱

团体的采取强制行动是内战国的合法权利，其他国家不得干涉。即便有观点认

为：“虽然叛乱涉及违反有关国家的法律，但是叛乱政权仅仅企图推翻本国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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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或者从本国分离出去的事实并没有违反国际法”①，但与此同时，国际法也没

有禁止而且承认合法政府镇压叛乱的权利，内战是一种单纯的“国内管辖”事项，

不适用战争的某些国际法规范，这为国际公约所确认。联合国对“国内管辖”事

项确立了不干涉原则，联合国宪章“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

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事项事件依本宪章

提请解决；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７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在头几个字里，宪章禁

止联合国组织干涉‘任何国家’的国内管辖事项，而不限于各会员国。然后，宪章

免除各会员国将这种事项所引起的争端提请依据宪章解决（这可能是指宪章第

６章所规定的和平方法解决的义务）”，各会员国并无义务用和平方法解决在本

质上属于争端当事国一方国内管辖事项所引起的争端②。而１９４９年的 四 个 日

内瓦公约虽然一致规定，在公约缔约国之一的领土内发生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

的情形下，冲突各方应最低限度适用若干属于基本性质的人道主义的规定③，但

是公约更明文规定，上述规定并不影响冲突各方的法律地位。而且“遵守公约所

规定的原则并不等于合法政府方面承认叛乱团体为交战团体。因此，虽然合法

政府有义务给予投降的叛乱者以人道待遇，但它有权把他们以叛国罪或其他罪

名交付审判———当然受着公约所规定的司法保障的限制”④。

从一般逻辑来看，内战终结有几种可能方式：叛乱团体取代中央政府、叛乱

团体成功分裂分离、中央政府消灭叛乱团 体、中 央 政 府 与 叛 乱 团 体 达 成 统 一 安

排；原叛乱团体则有几种可能前途：中央政府、新生国家、消亡、地方单位；中央政

府的合法权利包括：以和平或非和平方式消除叛乱、阻遏分裂分离、消灭叛乱团

体以及达成政治安排。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两岸仍处于内战状态，

所谓的“反攻大陆”与“台湾独立”只是“痴人说梦”，而中央政府有权选择以合适

的方式终结内战、以适当的形式安排原叛乱团体，外部势力无权干涉。中央政府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党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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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英］劳特派特．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Ｍ］．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５：１１２．
［美］汉斯·凯尔森．国际法原理［Ｍ］．王铁崖，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９：５３．
［英］劳特派特．奥本海国际法（上卷 第一分册）［Ｍ］．王铁崖，陈体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９：

１５２．
［英］劳特派特．奥本海国际法（上卷 第一分册）［Ｍ］．王铁崖，陈体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９：

１５３．



九大”报告正式提出“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

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而且“完成祖国统一”一直是

“三大历史任务”之一，因此，中国内战的结局只能是完全统一，而完全统一的实

质也是内战的终结。

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意味着中央政府优先选择以和平的方式终结内战。早在１９５０年代，中央政府就

提出和平统一的主张。１９５５年５月，周总理提出，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有两

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

取用和平的方式解 决 问 题①，而“和 平 解 放 台 湾”也 成 为 终 结 内 战 的 重 要 选 择。

１９７９年的《告台湾同胞书》则郑重宣告了中央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

针，呼吁两岸就结束军事对峙状态进行商谈，决定通过政治协商、以“和平统一”

方式去终结内战。而“一国两制”则确立了和平终结内战后中央政府与原叛乱团

体之间的关系。早在１９６０年５月，毛主席就提出，台湾只要回归祖国，除外交必

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大权均由台湾当局掌握，这可以说是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雏形②。１９７９年１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国两制”的

构想，“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１９８１年９月，叶

剑英委员长正式发表关于大陆和台湾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提出“国家

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

政府不干预台湾的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

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１９８２年１月，邓小平就叶剑英的上述谈话指

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１９８２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增加了设立特别行政区的规定，为“一国两制”的

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正式被确定为实现祖国统一的最

佳路径和模式，依循内战法理和逻辑，在实现“和平统一”内战终结后，两岸关系

模式从以往“合法中央政府—非法叛乱团体”转变为“合法中央政府—合法特别

行政区”，原来非法的“叛乱 团 体”并 未 消 失，反 而 是 被 赋 予 新 的 身 份、权 利 及

４５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第５期

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平统一·一国两制［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ｔｅｓｔ／２００５－
０７／２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８２８５．ｈｔｍ．

外交部．“和平 统 一、一 国 两 制”的 对 台 方 针［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ｚｉｌｉａｏ＿

６７４９０４／ｗｊｓ＿６７４９１９／２１５９＿６７４９２３／ｔ８９５９．ｓｈｔｍｌ．



义务。

然而，与此同时，处于内战状态中的中央政府有权采取自己 认 为 必 要 的 一

切手段包括军事手段来维 护 主 权 领 土 完 整，并 无 义 务 对 任 何 外 国 或 图 谋 分 裂

中国者做出不使用武力的 承 诺，这 意 味 着 内 战 也 可 能 因 触 发 武 力 路 径 而 被 终

结。中央政府在１９４９年 后 一 段 时 期 内，将 解 决 台 湾 问 题 视 为 解 放 战 争 的 延

续，主张武力解放台湾地区，而“叛 乱 团 体”将 不 复 存 在，台 湾 地 区 可 能 成 为 与

中国其他省市相同建制 的 普 通 省 份。而 进 入２１世 纪 后，为 了 反 对 和 遏 制“台

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防阻外国势力干涉，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中央政府制定了

《反分裂国家法》，基于内战法理及逻辑正式为非和平方式终结内战的条件、路径

及模式等确立法律依据。该法明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解决台

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干涉”，设定了

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的三种情境：“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

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该法虽然表明国家和平统一后

实行“一国两制”，但并未对非和平方式等终结内战后是否仍实行“一国两制”做

出明确的规定。

总而言之，两岸关系中的内战法理逻辑确证并巩固着“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的政治与法律现实，保障了中央政府的合法权利，限定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路

径与方式，在力促“和平统一”终结内战的同时，也确立了中央政府被动使用非和

平方式解决问题的权利与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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